
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
皖农办机函〔2022〕136号

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2年
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

自评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：

为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加快提升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

械化水平，根据省委、省政府印发的《科技强农机械强农促进农

民增收行动方案》，今年，我省继续创建并组织申报全国主要农

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。近日，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

司印发了《关于组织推荐 2022年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

范县的函》（农机科〔2022〕84号，见附件），对申报工作程序

和要求做了明确规定。

请各地按照《关于组织推荐 2022年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

械化示范县的函》要求开展自评，符合条件的立即开展申报工作，

形成申报材料（纸质版 2份及电子扫描版），于 8月底前报我厅

农机管理处。申报材料应做到内容齐全、数据真实、佐证充分，

不得弄虚作假。我厅将在县级自评基础上进行初评，对符合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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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的，将推荐到农业农村部农机化司，接受部级审核复评。

农机管理处联系人：张勇；电话：0551－62669128；纸

质材料寄送地址：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农机管理处（合肥市徽州大

道 193号）；电子版材料报送邮箱：njglczy@163.com。

附件：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关于组织推荐 2022年

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的函

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

2022年 7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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